


[bookmark: _Toc192598072]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受領公費期間
[bookmark: _Toc192598073]修習課程規劃書
＊請先行了解本次甄選公費生所須培育之專長、條件以及公費生應盡之義務，再行規畫＊
姓	名：
□無教師證
□已取得教師證: □中等 □小教 □特教 □幼教
公費生培育條件（範例，請按欲報名名額所需培育條件繕打）：領域專長，第二專長領域專長，通過國民小學(國、數、社、自)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，均達級， 學/碩士級培育，學年度分發。(依分發學校要求填寫)
受領公費期間修習課程規劃如下表：
	學期
	預計修習學分規劃內容（範例，請自行繕打）
	備註

	115-1
	教育專業課程：
課程(學分)、課程(學分)、……，共學分。
教育專門課程或加註或培育條件專門課程：
第一專長：課程(學分)、課程(學分)、……， 共學分。
第二專長：課程(學分)、課程(學分)、……， 共學分。
	

	115-2
	（按修課規劃自行填寫）
	

	116-1
	（按修課規劃自行填寫）
	

	116-2
	申請修畢證書、暫准報名參加教師資格考試(依個人規劃填寫)
	

	117-1
	通過教檢者：實習
具第一張教師證者：繼續修習相關科目
	

	117-2
	待分發：通過教檢完成實習
具第一張教師證者：繼續修習相關科目
	

	118-1
	分發至學校
	

	備註欄
	115學年度前，如已完成以下事項請勾選並敘明師資類科與專長：
□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（師資類科與專長：            ）
□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（師資類科與專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已通過半年實習（師資類科與專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已取得教師證（師資類科與專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	


補充說明：
1、 115學年度甲案公費受領年限為 2 年。
2、 公費生修業期間（即受領公費期間）應具國內修課事實，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符合縣市培育條件之專門課程，至少2學分；惟大四以上師資生（含研究生），受領公費期間，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或專門課程至少6學分，且不得抵免或重複修習相同課程，但得於受領期間規劃調配，每學期之修習學分數（最低應修習學分數：6學分*4學期=24學分）。
3、 請務必審慎規劃修課負擔之合理性及可行性，做好課程自主管理。



